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原诉求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暂计3,000万元人民币（包

括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全部合理费用）。一审判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
人民币500万元（含合理维权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公司和本案部分被告已提
起上诉，一审判决未生效，二审尚未开庭，本案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该
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具体影响暂无法评估，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由于郑某某、柯某某、钱某某、普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金普瑞新材

料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沃尔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涉嫌侵犯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生材”）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海诺尔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公司及海诺尔公司为维护合
法权益，向前述六方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依法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8）。

2026年3月，公司收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书（2025）浙1002刑初668号，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鉴于公司和本案部分被告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

司于2026年5月21日收到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上诉人钱
某某、郑某某、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诺尔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普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柯某某、安徽金普瑞
新材料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沃尔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定
于2026年06月03日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二）公司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普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海正生材、海诺尔公司经济损失
（含合理维权费用）人民币四百八十五万元”和“被告人钱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海正生材、海诺尔公司经济损失（含合
理维权费用）人民币十五万元。”，依法改判：

1. 被上诉人普立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万
元（包含合理费用），被上诉人郑某某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2. 被上诉人钱某某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本案部分被告已提起上诉，一审判决未生效，二审尚未开庭。本案

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该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具体影响暂无法评估，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高度重视该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
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203 证券简称：海正生材 公告编号：2026-20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9日（星期五）至 6月 4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nweim⁃
i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18日发布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并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和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举行2025年度暨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和2026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程鹏先生，独立董事李莫愁女士和余明阳先生，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5日（星期五）09:3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至6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nweiming.com向
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法务部
电话：0577-86051886
邮箱：ir@cnweim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6-038
转债代码：113652 转债简称：伟22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股东杨海洲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披
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号），公司股
东杨海洲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股，约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1612%（占 公 司 剔 除 回 购 专 用 账 户 股 份 后 总 股 本 的
0.1624%）。

目前公司收到杨海洲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海洲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4,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的股份数，下同）的0.1624%。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杨海洲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5月21
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6.84

减持股数
（股）

4,000,000
减持比例

0.1624%
注：杨海洲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

以及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杨海洲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425,125
24,425,125

0

占总股本比例
（%）

0.9920%
0.9920%
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0,425,125
20,425,125

0

占总股本比例
（%）

0.8295%
0.8295%
0.00%

注：上述股份比例为四舍五入数。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杨海洲先生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 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杨海洲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其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
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1．杨海洲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31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相关证

券（“上声转债”）停复牌情况如下：在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 5月 28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上声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118037
证券简称

上声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5/28
停牌期间

停牌
终止日

复牌日

● 因实施权益分派，“上声转债”和“上26转债”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具
体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为准。

一、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50元（含税），本次分红不
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前述权益分
派方案已经 2026年 5月 19日召开的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以及2026
年5月20日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上
声转债”和“上26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5月28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上声转债”将停止转
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上声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
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5月27日（含2026年5月27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上声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联系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6-047
债券代码：118037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债券代码：118067 债券简称：上26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时“上声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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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学峰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203,488,98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3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02,073,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08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5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1,414,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526%。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十一项议案：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195,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8%；

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2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4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578%；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2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768%。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195,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8%；

反对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2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4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578%；反对 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3%；弃权2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49%。

提案3.00《2025年末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8%；

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26%；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4.00《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39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8%；

反对 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6,9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742%；反对 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3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逐项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提案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股东李学峰、李润生、李润泽、李安东、李安宗、李贤明为此子议案的关联股

东，因此回避表决，该等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201,321,687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9,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35%；反

对 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51%；弃权 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7,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1%；反对 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6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1%。

提案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0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9%；

反对 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1%；弃权 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7,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1%；反对 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6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1%。

提案6.00《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20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6%；

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2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7,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607%；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 2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39%。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8%；

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26%；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8.0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93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85%；

反对549,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弃权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544%；反对549,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33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9.00《关于2026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9%；

反对 6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6%；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5,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54%；反对 6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2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提案10.00《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1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9%；

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5,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54%；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2%。

提案11.00《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4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8%；

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7,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26%；反对 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5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冉令帅律师、姜宏辉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7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财富东路2号涉外商务区B1栋15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熊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6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87,023,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6556%。其
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股份86,113,91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2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4名，代表股份 909,70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9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949,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名，代表股份 39,4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4名，代表股份 909,7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2%。
3.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32,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1%；反对 8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
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57,8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834%；反对 8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89%；弃权 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23,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5%；反对 91,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7%；
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48,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140%；反对 91,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4%；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22,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5%；反对 92,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
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47,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192%；反对 92,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7%；弃权 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29,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0%；反对 86,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3%；
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55,1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989%；反对 86,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04%；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8%。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88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1%；反对130,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09,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30%；反对130,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14%；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46,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675%；反 对 130,91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12.0587%；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09,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220%；反对130,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3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0%。

关联股东熊鹰、熊杰、熊帆、熊寅、江世学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85,938,011股。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87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3%；反对140,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
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00,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526%；反对140,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4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7.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33,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0%；反对 8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
弃权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58,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77%；反对 8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89%；弃权 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4%。

7.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33,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0%；反对 8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
弃权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58,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77%；反对 82,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89%；弃权 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4%。

7.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32,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8%；反对 83,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5%；
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58,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466%；反对 83,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27%；弃权 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8%。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21,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1%；反对 83,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7%；
弃权18,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47,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790%；反对 8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37%；弃权18,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3%。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912,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5%；反对 9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弃权18,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838,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96%；反对 92,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31%；弃权18,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3%。

（十）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选举王洪先生、唐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王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6,669,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94,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62.6387%。
10.02选举唐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6,668,9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94,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62.62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峻麟、吴旻婧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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